
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
院发〔2024〕2 号 

经济学院教职工考勤及外出请销假管理办法  

为进一步规范经济学院教职工请销假工作，依据《华中科

技大学教职工请销假管理规定》（校人〔2021〕17 号文件）

规定，结合经济学院实际，现就学院教职工请销假程序明确

如下： 

1.教职工请假范围包括病假、事假、探亲假、婚丧假、产

育假等与教职工个人事务相关的休假。 

2.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差（含教学、科研活动）或因私于工

作时间离开工作岗位的（专任教师在工作日离开武汉的），

均须履行请销假手续。 

学院中层请销假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 

学院教职工请销假由归口的单位负责人负责审批并按程

序报学院备案。各系支部书记、党政办主任分别是归口单位

负责人。学院行政科级干部请销假除由党政办主任审批外还

需要学院分管领导加签意见。 

学院辅导员请销假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负

责审批。 



3.请假需从严控制，遵循非必须、不请假的原则。请假人

应如实完整填写《经济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手续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手续单》），均要如实注明理由，必要时提供相关证明。

各单位负责人和请假人要做好请假期间相关教学、科研等相

关工作，不得出现工作纰漏。 

4.审批权限：请假 1 天以内的，由学院各单位负责人审

批；请假 7 天以内的，由单位负责人批准后，报学院主管教

职工工作的副书记审批；请假超过 7 天的，单位负责人、副

书记批准，报由学院党委书记审批。事假 30 天以内的还需报

人事处审批，超过 30 天的报学校审批。 

5.审批程序： 

（1）教职工请假需提出书面申请，请假人如实完整填写

《手续单》（手续单一式二联），并按照表格所示进行逐级

审批。 

（2）第一联填写完毕后交审批所在单位负责人留存；第

二联审批完毕后由请假人交学院党政办公室留存，请假手续

完成。 

（3）请假人应当在批准的请假时间内返回工作岗位，及

时向所在单位负责人销假，并由单位负责人向党政办公室报

备，销假手续完成。 

（4）紧急情况下，请假人可先以微信或电话方式请假，

情况允许时应尽快补齐相关手续。无请假手续的视为旷工。 



6.其他说明： 

（1）学院要求的全体教职工大会、集中学习以及各系组

织的集体活动均需参加并严格考勤。确需请假的，须按照《手

续单》由归口单位负责人审批后还需主管教职工工作的副书

记审批。《手续单》将由各归口单位和党政办公室妥善保管，

并作为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全年参加上述活动次数不得低于全年总次数的 80%。低于

80%者，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“优秀”等次，具体考核依照《华

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职工工作考核及绩效津贴分配办法》

（院发〔2021〕18 号文件）规定执行。 

（2）教师于教学时间（包括教务部门安排的讲课，指导

实验、实习、论文等以及教学单位安排的学习、会议等各项

集体活动时间）离开工作岗位的，除履行学院请销假手续外，

还需按照学校教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。 

7.本办法未提及的关于请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以及旷工处

理等内容，均以《华中科技大学教职工请销假管理规定》

（校人〔2021〕17 号文件）为准。 

8.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之前学院相关文件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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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学院 

2024年 3 月 4 日 



经济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手续单（单位留存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请假人 

（工号） 
 

所在 

单位 
 

联系

方式 
 

请假事由: 

 

 

（请假相关证明交由党政办公室，连同销假后的手续单粘贴在存根处） 

请假时间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销假日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经济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手续单（学院党政办留存） 

编号： 
请假人 

（工号） 
 

所在 

单位 
 

联系

方式 
 

请假事由: 

 

 

 

 

工作安排情况: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请假人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所在单位意见: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领导意见： 

（学院科级干部请假需要填写本栏）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院副书记意见：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院书记意见: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请假 

时间 
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销假 

时间 

 

 

本人

签名 

 

 

 


